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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鸿华飞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为满足全资子公司鸿华（江苏）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鸿华

（江苏）”）的日常经营发展需要，保证其长期稳定发展,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

其增加投资人民币 500.00 万元。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，鸿华（江苏）注册资

本将由人民币 2,000.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,500.00万元，公司仍持有其 100%

股权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—重

大资产重组》第 1.2条“挂牌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、向全资子公

司或控股子公司增资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”，本次对子公司增加投资，不会

导致公司丧失对该子公司的控制权，不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于 2026年 4月

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鸿华（江

苏）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增加出资的议案》，会议表决结果如下：同意 5票，

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（五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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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

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，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。 

（七）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

业保理公司、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。 

二、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鸿华（江苏）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空港经济开发区双沟镇物流主路北、经 1 路南。 

注册地址：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空港经济开发区双沟镇物流主路北、经 1路

南。 

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民用航空器维修；民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生产；保

税仓库经营；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、危险货物）；住宿服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

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一般项目：货物进出口、机械零件、零部

件加工；通用零部件制造；软件开发；业务培训（不含教育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

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）；机械零件、零部件销售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划管理、勘

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运输设备租赁服务；特种设备出租；

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专用设备制造（不

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）；专用设备修理；计量技术服务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

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民用航空材料销售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蒋绍新 

控股股东：山东鸿华飞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郭鸿生 

关联关系：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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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资标的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. 增资情况说明 

本次对全资子公司鸿华(江苏)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投资人民币

500.00万元。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，鸿华(江苏)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,000.00

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,500.00万元，公司仍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 

2.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

鸿华(江苏)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4年 3月 20 日，法定代表人

为蒋绍新，注册资本为 2,000.00 万元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，鸿华（江苏）

资产总额为 895.92 万元，净资产为 473.92 万元，2025年 1-12 月无营业收入，

净利润为-518.41 万元，主要原因系鸿华（江苏）目前还未取得民航维修许可，

无法开展相关飞机维修业务，故无营业收入。前述数据已经审计。 

 

（二） 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√现金 □资产 □股权 □其他具体方式  

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不涉及实物资产、无形资产、

股权出资等出资方式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对外投资系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，不涉及签署相关对外投资协议的

情形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，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扩张战略的需

要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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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长期战略布局出发而做出的决定。考虑到未来市场

和经营情况的不确定性，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，

公司将积极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、建立相关监督机制、根据市场变化及公司

战略及时调整经营策略，积极防范上述风险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业务发展和扩张战略的需要，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

合实力和竞争力，从公司长期发展看，对公司的业绩提升、利润增长具有积极

的意义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山东鸿华飞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

八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山东鸿华飞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月 1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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